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一三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
紀錄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10分
二、地點：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（A04B-301）
三、主持人：張○滄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莊○婷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
五、主席報告：113-2歡迎新進羅○琪老師。
六、工作報告：無。
(1) 宣導事項：敬請113學年度各班導師於班會期間宣導新防疫生活規範（新冠肺炎、流感）、避免接近野生動物，以防狂犬病、避免接近野生禽鳥以防H7N9、MERS預防、避免放置積水容器預訪登革熱、性別平等相互尊重、尊重智慧財產權、住宿居家安全及交通行車安全宣導。

(2) 113-2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：

	日間部

學士班
	一年級
	許○昕

	
	二年級
	葉○瑛

	
	三年級
	江○蘆

	
	四年級
	張○滄


(3) 113-2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推廣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：

	進修推廣部

學士班
	一年級
	陳○朋

	
	二年級
	李○頤

	
	三年級
	王○雯

	
	四年級
	李○宏


七、提案討論：

提案一
案由：本系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修正案、計畫書及訪視紀錄表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
說明：

1、 依據113年9月27日教務處通知及教育部113年9月11日臺教（二）字1132202569K號函（附件一，頁1~12）。
2、 有關本校113年3月29日報部之111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評鑑：書面審查建議事項，請各開課單位依建議於2月21日前修正或改善（附件二，頁13~24）。 
3、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如附件三（頁25~27）及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要點（附件四，頁28~30），供參照。。

4、 本系校外實習實習辦法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如附件五（頁31~36）。

5、 本系校外實習計畫書修正如附件六（頁37）。
6、 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新訂如附件七（頁38）。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
提案二
案由：新訂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，提請審議。
說明：

1、 依據113年9月27日教務處通知及教育部113年9月11日臺教（二）字1132202569K號函（附件一，頁1~12）。
2、 敬請討論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（附件八，頁39）。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
提案三
案由：本系113學年度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選舉案，提請討論。。

說明：

1、 依據本系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（附件九，敬請參閱電子檔），本委員會設置委員7-11人，其任期為一學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2、 敬請推選委員7-11人。
  決議：下次系務會議再推選。
提案四
案由：本系「推動大學校院實習課程書面審查作業自我改善執行成果」，提請審議。

說明：

1、 依據113年12月4日教務處通知填寫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報告（含佐證資料），並於114年2月21日前將核章電子檔上傳至教務處雲端平台（附件十，頁40~41）。
2、 本系「111學年度推動大學校院校實習課程書面審查作業自我改善執行成果」報告書（附件十一，頁42~58），敬請審議。
  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
提案五
案由：成立本系115年度品質保證認可工作小組，提請討論

說明：

一、依113年11月20日研發處通知及其摘錄附檔（如附件十二，頁59~70）辦理。
（一）新週期評鑑報告為110~114學年度上學期。
（二）114年2月15日前組成各工作小組啟動自評鑑報撰寫及規劃內部評鑑作業。
（三）114年6月底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（含基本資料表冊、相關佐證資料）及實地訪評時間、流程送院。
（四）114年7~8月前自辦實地訪評委員名單、流程送院、評鑑報告檢視及缺失改善，9月底前完成實地訪評，10~11月意見回復、改善及補充佐證資料。
二、本系109年度品質保證認可工作小組分為三組。
第一組組長為沈○壽老師，組員為張○滄老師，主要負責項目一：系所發展、經營及改善。
第二組組長為蔡○賢老師，組員為郭○如老師及李○頤老師，主要負責項目二：教師與教學。
第三組組長為李○察老師，組員為江○蘆老師，主要負責項目三：學生與學習。
三、115年度品質保證認可之三大項目為
項目一：系所發展、經營及改善；
項目二：教師與教學；
項目三：學生與學習。提請規劃上述項目工作人員。
敬請成立工作小組。

決議：項目一負責老師為果樹由江○蘆老師、蔬菜陳○朋老師、花卉許○昕老師（羅○琪老師協助）、園產處理王○文老師、園產加工李○宏老師、造園李○頤老師。
      項目二組長為徐○德老師，組員為張○滄老師。

      項目三由帶實習課老師負責：果樹實習張○滄老師、花卉實習許○昕老師、蔬菜實習葉○瑛老師、校外實習葉○瑛老師、園產品處理實習王○雯老師、園產加工實習李○宏老師、造園實習李○頤老師。

提案六
案由：本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後補案及後補委員提名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

1、 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（附件十三，敬請參閱電子檔）。

2、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，由委員五人組成之，並置候補委員一人。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本系專任教授、副教授推選之，但具教授資格委員應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，且副教授不得執行對教授資格之評審。

3、 113學年為度蔡○賢教授、沈○壽教授、徐○德教授、張○滄教授（當然委員）、江○蘆副教授等5位，候補委員侯新龍教授。

4、 113學年度第1學期（114年1月31日）蔡○賢委員退休，第2學期（114年2月1日）起由後補委員侯○龍教授擔任委員。

5、 請提名後補委員1名。

  決議：侯○龍教授遞補擔任113學年度第2學期系教評會委員，推選黃○理教授經全數出席專任教師同意為候補委員。敬請主任徵詢同意後，再依行政程序簽核聘任。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九、散會：14時20分。
PAGE  
1

